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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 函
地址：106322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170號
承辦人：林坤曉
電話：02-27321961轉203
傳真：02-27339859
電子信箱：ioioi@fhehs.tp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芳實中行字第114300976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115學年度國中部新生入學簡章、 115芳和實中簡易招生流

程圖各1份 (17889467_1143009769_1_ATTACH1.pdf、
17889467_1143009769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本校於即日開始115學年度新生入學說明會與網路登記報

名，家長參加特定教育理念說明會是新生入學優先比序條

件之一，煩請協助通知應屆國小六年級學生與家長，有意

願入學本校者務必依照簡章上的期程辦理入學程序，以免

影響入學權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4年09月17日北市教中字第

143096844號函核定與106年9月13日北市教中字第

1063931120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校已於107學年度轉型為學校型態實驗教育，入學方式有

重大改變(不同於一般公立國中)，請協助通知有意願入學

本校的應屆國小六年級學生與家長(尤其是本校學區內的家

長)，務必詳讀入學簡章(如附件)，以免影響入學權益。

三、請臺北市12區公所轉知所屬里鄰長協助公告附件的新生入

學簡章與簡易流程圖，提醒設籍本校學區內但學生未就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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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區內國小的應屆小六家長，如有意願就讀本校請務必出

席特定教育理念說明會(舊稱新生入學說明會)，否則將影

響學生入學比序順位。本校目前核定學區如下:大安區--黎

元里、芳和里(6鄰)為芳和、和平共同學區；黎和里、黎孝

里、芳和里(1、2、7-18鄰)為芳和、和平、信義共同學

區；學府里(6-15鄰)為芳和、民族、和平共同學區。信義

區--黎順里、黎安里、黎忠里、黎平里（14-24鄰）為芳

和、信義共同學區)。

四、並請本市所屬公私立國小，協助公告周知，以維護本市大

學區學生及家長升學權益。

五、家長參加特定教育理念說明會是新生入學優先比序條件之

一，第一場說明會時間為:11月08日星期六上午9時至11

時，第二場說明會時間為11月10日星期一晚上6:30至8:

30，地點:本校三棟二樓藝游軒，報名網址：

https://lihi1.cc/4XcfE。

六、115學年度新生入學簡章與簡易流程圖如附件。

七、本校實驗教育官網：http://www.fhehs.tp.edu.tw/新生入

學專區。

正本：臺北市各區公所、臺北市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
（含附設國立小學）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（含附件）

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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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7331  
主旨：本校於即日開始115學年度新生入學說明會與網路登記報名，家長參加特定教育理  
念說明會是新生入學優先比序條件之一，煩請協助通知應屆國小六年級學生與家長，有  
意願入學本校者務必依照簡章上的期程辦理入學程序，以免影響入學權益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
